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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财政局文件
	珠财会〔2018〕20号


关于印发《珠海市会计人员信用“黑名单”
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区（功能区）财政局：

为加强我市会计人员信用体系建设，引导会计人员诚信执业，创造良好的执业氛围，促进会计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加强会计人员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财会〔2018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局印发了《珠海市会计人员信用“黑名单”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向市财政局会计科反映。

附件：珠海市会计人员信用“黑名单”管理办法(试行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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